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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华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确认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

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确认的关联交易为偶发性关联交易，主要包括关联方对公司 

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及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关联方拆入

资金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21年 4月 27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《关 

于补充确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因董事葛玉华、许唯、张守国 

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，故回避表决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三十 

一条之规定“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，应将该事 

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”因此董事会对该议案不做表决，直接提交股 

东大会审议 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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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自然人 

姓名：葛玉华 

住所：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解放南路 252号 5幢 1102室 

关联关系：葛玉华持有公司 44.55%的股份，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长。 

2. 自然人 

姓名：许唯 

住所：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解放南路 252号 5幢 1102室 

关联关系：许唯持有公司 15.12%的股份，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。 

3. 自然人 

姓名：张守国 

住所：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青年西路 30 号盛世华城。 

关联关系：张守国持有公司 24.71%股份，系公司持股 5%以上股

东、董事、 董事会秘书。 

三、 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上述关联担保和资金拆借，均是关联方为了公司利益而自愿做出 

的担保和拆借，公司不需要支付关联方任何费用和利息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需求，公司与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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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签订《企业最高额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1,000 万元，借款期

限为 1 年，自 2020年 04月 21 日至 2021 年 04 月 20日。 董事

葛玉华、张守国、许唯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 

公司与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企业最高额借 

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1,0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1 年，自 2020 年 4 月

28 日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。董事葛玉华、张守国、许唯为该笔借款

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 

公司与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企业最高额借 

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1,0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1 年，自 2020年 10 

月 1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。董事葛玉华、张守国、许唯为该

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 

公司与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企业最高额借 

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1,0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1 年，自 2020年 8 月

12 日至 2021 年 8 月 10 日。董事葛玉华、张守国、许唯为该笔借

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 

公司与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亭湖支行签订《流动

资金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950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1 年，自 2020 年 

08月 28日至 2021 年 08 月 27 日。董事葛玉华、许唯为该笔借款

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 

公司与苏州银行大丰支行签订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

1000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1 年，自 2020 年 01月 20日至 2021 年 01 

月 15日。董事葛玉华、许唯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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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苏州银行大丰支行签订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

1000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1 年，自 2020 年 03月 27日至 2021 年 03 

月 15日。董事葛玉华、许唯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 

公司与南京银行盐城支行签订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

1000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1 年，自 2020 年 09月 11日至 2021 年 09 

月 10日。董事葛玉华、许唯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。 

2020年 1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，公司向张守国拆入 140万元

用于资金周转，无利息约定。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，

公司向许吉风拆入 278 万元用于资金周转，无利息约定。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可以让公司获得更加便捷的资金支持，有利于解决 

公司资金需求问题，增强公司的融资能力，积极促进公司更好发展。

关联方为公司担保和拆借资金给公司，将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因为关联

交易产生影响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江苏华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江苏华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4月 27日 


